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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破产重整复牌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 

不作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整事项基本情况 

1、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奥科技”）

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有破产原因， 2020年

11 月 3 日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鄂 01 破申 37 号民事

裁定书,裁定受理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0 年 11

月 16 日作出（2020）鄂 01 破 20 号决定书，指定湖北山河律师事务

所担任公司管理人。 

2、管理人与意向重整投资人沟通交流后制定了华奥科技重整计

划，2021 年 12 月 21 日，华奥科技召开债权人大会，会议期间，债

权人分组表决通过了管理人制定的《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

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整计划》”），依法向法院提

交并获得批准。根据《重整计划》： 

（1）华奥科技法律主体不变。经重整的华奥科技仍是一家股票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挂牌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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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抵押资产评估范围内优先受偿，超过抵

押资产评估价值部分按普通债权比例清偿；职工债权以现金方式全额

清偿；税收债权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；普通债权（包括普通债权、职

工债权认定普通部分、税收滞纳金认定普通部分、担保债权认定普通

部分）按照 9.44%比例以现金方式清偿。按照上述方案受偿后未获得

清偿部分，华奥科技不再承担清偿责任。预计债权按照同类债权的受

偿标准提存分配额。 

（3）华奥科技股东白云、湖北华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自愿为

重整承担较多责任。白云无偿让渡持有的 100%现有股份，即

13,791,000 股；湖北华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偿让渡持有的 100%现

有股份，即 10,650,000股，合计 24,441,000股；华奥科技通过资本

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转增股票 42,195,000 股。以上股东让渡及转增

股票共计 66,636,000 股，由重整投资人时代华易(武汉)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时代华易”）有条件受让，最终实际受让股票数

额以中证登北京分公司登记确认为准。 

（4）重整投资人承诺向华奥科技支付重整投资款73,000,000元，

用于支持华奥科技重整工作。公司接受重整投资的资金，将用于支付

破产费用、清偿共益债务、有财产担保债权、税收债权、职工债权和

普通债权。 

（5）华奥科技重整后，将保留原有经营业务，并积极开发新的

业务，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。 

3、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：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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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：“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：1.已支付完毕破

产费用；2.各类债权（含共益债务）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，

债权未受领的分配额已提存至管理人账户或法院指定账户。债权人与

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就执行本重整计划的债权清偿

另行达成协议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，视为债权人已按照本重整

计划的规定接受清偿；3.预计债权已足额提存至管理人账户或法院指

定账户。”截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，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，应当支

付的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已经支付或作相应预留，应当清偿的职工债

权、有财产担保债权、税款债权、普通债权已经支付或作相应提存，

预计债权已足额留存。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

出（2020）鄂 01破 20号之十三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如下： 

“一、确认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； 

  二、终结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” 

二、股票交易价格计算公式调整的说明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》，第九十九条：

“除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＝（前收盘价-

现金红利）÷（1+股份变动比例）挂牌公司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

公式时，可以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调整申请并说明理由。经全国股转

公司同意的，挂牌公司应当向市场公布该次除权（息）适用的除权

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。”华奥科技本次重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

需结合重整方案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，特向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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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。 

本次华奥科技拟将公式调整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=[（前收盘价

×转增前总股本）+重组方注入现金]÷（转增前总股本+由重整投资

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）。 

上述计算公式中，公司原总股本为 41,100,000股，现总股本为

83,295,000股（41,100,000 + 42,195,000 = 83,295,000）；公司股

票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停牌至今暂停转让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

0.44元/股；重组方时代华易注入现金为 73,000,000元。 

综合计算下，本次重整华奥科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=

重组方注入现金÷由重整投资者受让的转增股份数=73,000,000÷

42,195,000 =1.73元/股 

公司股票自 2020年 12月 3日起停牌至今暂停转让，前一交易日

收盘价为 0.44 元/股。鉴于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

（1.73元/股）高于停牌前一交易日股票价格（0.44元/股），公司每

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未被稀释，因此不需要做价格调整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的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是基于除权原理形成的参考价格，不

是实际交易价格，特此提醒投资者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审慎作出投资

决策。 

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3月 15日


